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撤字〔2026〕第023号

当事人：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7JFQ6X8H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芦城工业区管委会院内平房1号(集群注册)
法定代表人：王端
2025年10月14日，乔普城（身份证号：************）向我局反映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7JFQ6X8H）（以下简称“当事人”）在欠缴其住房公积金的情况下，隐瞒上述事实，于2024年08月19日取得了注销登记并提交相应材料，申请撤销上述注销登记，本局对其申请予以受理并开展调查。
经查，当事人于2024年08月19日日取得了市场主体注销登记。我局办案人员于2025年10月17日分别与当事人法定代表人王端（**********）电话联系，档案中所留联系电话无法接通，与监事李飞（**********）电话联系，通知其来所进行问询调查，与授权委托人魏华平（**********）电话联系，通知其来所进行问询调查，与授权委托人许慧（*********）电话联系，无人接听。
我局办案人员分别向法定代表人王端、监事李飞、公司授权委托人许慧、魏华平邮寄了《询问通知书》，监事李飞已显示签收，其余都已退回。我局办案人员又通过大兴区政府网站对《询问通知书》进行了公告送达，公告期满后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均未联系我局配合调查。2025年10月15日至2025年12月1日期间通过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网站对当事人涉嫌虚假注销情况向社会进行了公示，公告期满无人员和单位向我局提出异议。
[bookmark: _GoBack]我局在受理乔普城的上述申请前，于2025年6月13日、2025年6月18日收到公积金管理中心丰台管理部关于提请撤销注销的函，函告：该部于2024年6月18日受理了乔普城投诉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时缴纳住房公积金一案，案件正在办理中，为维护员工公积金合法权益，建议我局撤销该公司于2024年08月19日已取得的注销登记。我局于2025年08月28日向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丰台管理部发出协助调查函（京兴市监协查【2025】38098号），2025年09月16日收到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丰台管理部《关于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助调查函的回函》，函告： 该部于2024年6月18日受理了乔普城投诉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欠缴本人住房公积金一案。2025年7月23日，该公司授权委托人前来该部，提交了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单位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并说明公司目前处于经营异常状态，资金周转存在困难，暂无法补缴住房公积金。该公司授权委托人表示需要向公司领导汇报后再决定是否接受调解，该部未制作询问笔录。该部原拟于2024年8月20日对该案予以立案，但在立案前核查企业状态时，发现该公司已注销。如果该公司是在2024年7月23日后完成的注销，那么该单位在办理注销过程中已知悉欠缴乔普城2022年5月至2022年10月住房公积金的情况。2025年11月4日向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出关于征询撤销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注销登记（备案）的意见函，2025年11月11日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撤销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注销事宜征求意见的反馈：经查询稽核部门立案信息，2024年6月曾有该单位职工提交投诉材料，反映该单位未按时足额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因该单位注销，按照《关于贯彻执行（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的几个具体问题的补充通知》的相关规定，稽核终止。为维护社保基金安全和职工合法权益，企业在结清欠缴的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罚款前不应对企业主体进行注销，故我单位对撤销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的注销事宜无异议。
办案人员于2025年12月11日对申请撤销注销的申请人乔普城进行了调查询问，申请人当场确认了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欠缴其自己住房公积金的事实。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王端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过程中的《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简易注销一栏中的适用情形：承诺无债权债务、未发生债权债务，并在申请人签字中已明确要求本申请人和签字人承诺提交的材料文件和填报的信息真实有效，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申请人签字：其法定代表人王端已签字。在北京市市场主体登记告知承诺制--出资人（法定代表人）承诺书中，其法定代表人王端已签字确认。当事人的监事、股东李飞在《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签字确认。
综上：当事人在《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承诺无债权债务、未发生债权债务，但根据公积金管理中心丰台管理部关于提请撤销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注销的函、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撤销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注销事宜征求意见的反馈以及申请人乔普城的询问笔录等调查事实，当事人在知道存在上述欠缴公积金、社保费的情况下，与《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作出承诺不符，未能及时撤销其于2024年06月13日委托代理人魏华平申请办理的注销登记，致使当事人于2024年08月19日取得了上述注销登记。故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隐瞒存在欠缴职工公积金、社保费的事实，通过虚假承诺而取得公司注销登记的违法行为。
以上情况有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承诺书和申请表及相关材料、现场检查笔录、现场检查照片、询问通知书及送达情况材料、公积金管理中心丰台管理部关于提请撤销注销的函、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撤销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注销事宜征求意见的反馈、当事人2024年08月19日注销档案等证据佐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局决定撤销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08月19日的注销。                          
由于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无法取得联系，本局通过公告形式送达了《撤销登记听证告知书》，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局决定撤销北京中视鼎和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08月19日的注销。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后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23日

